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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252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9 － 2023/6/30 2023/6/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19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1,934,432,844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2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596,831,179.6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9 － 2023/6/30 2023/6/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股东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股东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股东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符合前述政策要求的，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公司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应于次月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 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 0.2274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 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并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
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2743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主管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527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6498888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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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11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5 月

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
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下列
决议：

一、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北京市丰台区地铁
十九号线新宫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 FXG-1401-0601-03 等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A334 托幼用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的议案》，关联董事魏怡女士、刘建红先生已回避表决。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京投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临 2023-029）。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
棚户区改造项目 CY00-1102 街区 1102-B006 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的《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临 2023-030）。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
棚户区改造项目 CY00-1102街区 1102-C012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1102-C009 地块 A334 托幼用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的《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临 2023-030）。

鉴于当前土地竞买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参与上述议案的土地竞买相关事宜涉及公司临时性商业
秘密，经公司审慎判断，并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在履行了信息
披露暂缓登记审批程序后，公司暂缓披露上述议案相关内容。 现暂缓披露因素消除，公司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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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投置地”）联合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参与了北京市丰
台区地铁十九号线新宫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 FXG-1401-0601-03 等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A334 托
幼用地项目（编号：京土储挂（丰）【2023】021号）的竞买。

因当前土地竞买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参与土地竞买相关事宜涉及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及时披露
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在履行了信息披露
暂缓登记审批程序后，公司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暂缓披露。

2023年 6月 20日，京投置地和京投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收到《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以人民币 500,000万元的价格竞得上述地块的使用权。负责上述地块开发建设的项目
公司的持股比例为京投置地 60%、京投公司 40%。京投置地与京投公司将根据 2023年 3月 24日公司
董事会十一届二十次会议、2023年 4月 17日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北京
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2）要求
的相关方案参与上述地块项目的开发。 竞得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1、地块位置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 四至范围：东至规划新槐房北路，南至规划京良

路；西至规划槐房新村五号路（范家庄西路），北至规划通久路。

2、规划指标
用地规模：120616.056平方米
地上建筑规模：125500平方米
建设用地性质：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建筑高度（R2二类居住用地）：60米
3、出让年限
居住 70年、商业 40年、办公 50年。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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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投置地”）联合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北京地产”）参与了北
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CY00-1102 街区 1102-B006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编号：京土储挂（朝）【2023】023号，以下简称“东坝北西区 B006 地块”）、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
棚户区改造项目 CY00-1102街区 1102-C012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1102-C009 地块 A334 托幼用地
项目（编号：京土储挂（朝）【2023】024号，以下简称“东坝北西区 C009、C012地块”）的竞买。

因当前土地竞买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参与土地竞买相关事宜涉及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及时披露
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在履行了信息披露
暂缓登记审批程序后，公司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暂缓披露。

2023年 6月 20日，京投置地和保利北京地产组成的联合体收到《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以人民币 332,000 万元的价格竞得上述东坝北西区 B006 地块的使用权；以人民
币 240,000万元的价格竞得上述东坝北西区 C009、C012 地块的使用权。 负责上述地块开发建设的项
目公司的持股比例为京投置地 20%、保利北京地产 80%。 竞得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东坝北西区 B006地块
1）地块位置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 四至范围：东至规划兴坝路，南至规划御马

苑街，西至规划兴坝西路，北至规划安德大街。
2）规划指标
用地规模：24387.06平方米
地上建筑规模：58528.94平方米
建筑高度：60米
3）出让年限
居住 70年、商业 40年、办公 50年。
2、东坝北西区 C009、C012地块
1）地块位置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 四至范围：其中 C009 地块西至规划兴坝西

路，南至规划东岗南街，北、东至规划街坊路；C012地块北至规划东岗南街，西至规划兴坝西路，南至规
划街坊路，东至规划兴坝路。

2）规划指标
用地规模：22856.66平方米
地上建筑规模：45084.65平方米，其中 R2二类居住用地 41484.65平方米，托幼用地 3600平方米。
建筑高度（R2二类居住用地）：60米
3）出让年限
居住 70年、商业 40年、办公 50年。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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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18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30 － 2023/7/3 2023/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25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37,167,4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1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9,127,309.3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30 － 2023/7/3 2023/7/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限售流通股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
注：公司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在达成解锁条件前，分红由公司代管，解锁后，由

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181元人民币。 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81元，待上述股东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将扣收的个人所
得税划付至本公司。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3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 0.162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上述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1629 元人民币。 对于香港投资者
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
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 A 股的其他法人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其自行纳税，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181元人民币。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357-5553369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7
转债代码：113637 转债简称：华翔转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12.75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2.57元/股
● 本次“华翔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 7月 3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88 号文核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8,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
额 80,000万元，并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翔转债”，债券代
码 113637。“华翔转债”存续期 6 年，自 2021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1 日，转股起止日期自
2022年 6月 28日至 2027年 12月 2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12.9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 12.75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最终调整为 12.57元/股。
一、 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5日召开了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1.81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西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
定：华翔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募集说明书》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因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的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调整详情
1、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1元（含税）。
根据前述派送现金股利调整公式 P1=P0-D， 其中，P0=12.75， 现金股利 D=0.181， 调整后转股价

P1≈12.57元/股。
2、转股价格调整时间
调整后“华翔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3日起生效。
3、其他
自 2023年 6月 20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华翔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华翔转债”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6
债券代码：113637 债券简称：华翔转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 79,127,281.12元（含税）调整至 79,127,309.36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鉴于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华翔转债”）处于转股期内，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总股
本由 437,167,299股增加至 437,167,455股。 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概述
2023 年 5 月 25 日，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1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437,167,299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9,127,281.12 元（含税）；占公司 2022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387,133.77 元的
比例为 30.04%。

如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并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山西华
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二、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的相关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8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开发行

了 8,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 万元。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5号文同意，公司 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华翔转债”，债券代码“113637”。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该次发行的“华翔转债”自 2022年 6月 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19 日， 可转债发生转股共计 156 股， 公司股本相应增加至
437,167,455股。

根据有关规定，权益分派公告前一日（即 2023年 6月 20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华翔转债”停止转股，公司总股本将不再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6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时
“华翔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三、关于调整 2022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说明
上述情况致使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动，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股息的比例不

变，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81 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
为人民币 79,127,309.36 元（含税）， 占公司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4%。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 � �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3-031
可转债代码：110083 可转债简称：苏租转债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35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8 － 2023/6/29 2023/6/29 2023/6/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26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031,933,48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61,176,718.70 元，
转增 1,212,773,393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4,244,706,875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新 增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8 － 2023/6/29 2023/6/29 2023/6/29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BNP Paribas

Lease Group（法巴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 5个股东及公司 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售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4）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 18,666,652 7,466,661 26,133,31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013,266,830 1,205,306,732 4,218,573,562
1、 A 股 3,013,266,830 1,205,306,732 4,218,573,562
三、股份总数 3,031,933,482 1,212,773,393 4,244,706,875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4,244,706,875股摊薄计算的 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 0.58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815298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3-032
可转债代码：110083 可转债简称：苏租转债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5.07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37元/股
● 苏租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 6月 29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日公开发行了 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50 亿元（债
券简称“苏租转债”，债券代码“110083”）。“苏租转债”存续期限 6 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7日至 2027年 11月 10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3年 5月 26日，公司召开了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同意以 2022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3.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红（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红（转增）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29 日，具体情
况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2）。

根据《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苏租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
整。 因此，本次苏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苏租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P1=（P0-D）/（1+n）=（5.07-0.35）/（1+0.4）=3.3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苏租转债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3

年 6月 29日（除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 � �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2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商务中心 B 座长沙银行总行

1908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419,665,8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05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赵小中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8人，董事李孟、冯建军，独立董事王丽君因公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外部监事龚艳萍因公未出席；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彭敬恩出席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6,976,775 99.8888 2,388,600 0.0987 300,500 0.0125

2、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7,156,775 99.8963 2,208,600 0.0912 300,500 0.0125

3、《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7,156,775 99.8963 2,208,600 0.0912 300,500 0.0125
4、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75,292,036 98.1661 43,882,339 1.8135 491,500 0.0204

5、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9,402,575 99.9891 263,100 0.0108 200 0.0001

6、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8,791,625 99.9638 573,750 0.0237 300,500 0.0125
7、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70,129,244 97.9527 49,232,631 2.0346 304,000 0.0127

8、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47,074,211 99.9793 208,000 0.0198 8,400 0.0009
9、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6,976,775 99.8888 2,388,600 0.0987 300,500 0.0125
1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6,976,775 99.8888 2,388,600 0.0987 300,500 0.0125
1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6,976,775 99.8888 2,388,600 0.0987 300,500 0.012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 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1,168,857,1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普 通
股股东 1,128,404,8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122,140,613 99.7848 263,100 0.2149 200 0.0003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9,107,987 99.8592 83,100 0.1403 200 0.0005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63,032,626 99.7152 180,000 0.2848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长 沙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2022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

738,553,833 99.9643 263,100 0.0356 200 0.0001

6

关 于 长 沙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续 聘
2023 年 度 会 计 师
事务所的议案

737,942,883 99.8816 573,750 0.0776 300,500 0.0408

7

长 沙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2022 年 度
关 联 交 易 专 项 报
告

689,280,502 93.2951 49,232,631 6.6637 304,000 0.0412

8

关 于 长 沙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额 度 的 议
案

370,660,510 99.9416 208,000 0.0560 8,400 0.002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3、4、5、6、7、9、10、11为普通决议事项， 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议案 8 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股东为：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
司、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
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另外，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权登记日（即 2023 年 6 月 13 日）质
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 50%的股东，及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权
将被限制。 本次股东大会，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东未出席，未行使表决权。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 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华斌、胡梦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 � � �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7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

减持达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苏

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5,530,58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47%。 上述股
份均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3年 1月 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 5月 6日，公司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产业基

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4,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不超过 2%。

2023年 6月 20日，公司收到产业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年 6月 20日期间，产业基金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持有的国芯科技部分股份，减持数量
为 2,400,000股，占国芯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1%。 截至 2023年 6 月 20 日，产业基金本次减持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已过半。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530,580 6.47% IPO 前取得 ：15,530,58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
公司

2,400,000 1% 2023/5/29 ～
2023/6/20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60.22 元/股 -
66.39 元 /股

152,686,172.4
8

13,130,58
0 5.4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 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530,580 6.47% 13,130,580 5.4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15,530,580 6.47% 13,130,580 5.47%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产业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在减持期间，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使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
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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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广誉远路 1号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3,450,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1.1342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72,530,06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8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65 人，代表股份 30,920,45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波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董事季占璐因出差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甄雪

燕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581,556 87.5602 12,727,764 12.3032 141,200 0.1366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581,156 87.5598 12,726,564 12.3020 142,800 0.1382

3、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631,656 87.6087 12,702,064 12.2783 116,800 0.1130

4、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745,476 87.7187 12,587,619 12.1677 117,425 0.1136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580,856 87.5595 12,818,564 12.3910 51,100 0.0495

6、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612,956 87.5906 12,744,064 12.3189 93,500 0.0905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778,557 87.7507 12,575,138 12.1557 96,825 0.0936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 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595,956 87.5741 12,811,439 12.3841 43,125 0.0418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0,638,756 87.6155 12,756,039 12.3305 55,725 0.05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 司 2022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19,236,508 60.2240 12,587,619 39.4082 117,425 0.3678

7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19,269,589 60.3276 12,575,138 39.3692 96,825 0.3032

8
公 司 关 于 2022 年 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19,086,988 59.7559 12,811,439 40.1090 43,125 0.13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玫、陈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0 日


